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能否直接裁判涉案专利属于从属专利或者 
重复授权专利问题的复函 

 
（2004 年 12 月 6 日   ［2004］民三他字第 9 号）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云高法报[2004]91 号《关于人民法院能否直接裁判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专利为

从属专利等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根据所涉及案件的具体情况，答复如下： 
人民法院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时，无须在判决中直接认定当事人拥有或者实施的专利

是否属于某项专利的从属专利，也不宜认定是否属于重复授权专利。但是，根据专利法规定

的先申请原则，应当依法保护申请在先的专利。不论被控侵权物是否具有专利，只要原告的

专利是在先申请的，则应根据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是否完全覆盖原告的专利权保护范围，

判定被告是否构成专利侵权。在进行技术对比判定时，应当以申请在先的原告专利的权利要

求记载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与被控侵权物的相应技术特征进行对比。被控侵权物包含了权利

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的，或者被控侵权物的个别或某些技术特征虽然与权利要求记载的

相应技术特征不相同，但依据等同原则属于与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相等同的技术特征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控侵权物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被告构成专利侵权。 
此复 


